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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公務員薪酬公務員薪酬公務員薪酬公務員薪酬

所需資料

政府當局曾告知事務委員會，如決定公務員必須在 2002 至
0 3 年度減薪，政府當局打算以立法方式，由 200 2 年 1 0 月 1 日這個
假設日期起落實此項決定。在這方面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

資料：

( a ) 政府當局單方面更改公務員聘用條款的法律理據；

( b ) 鑒 於 政 府 當 局 在 以 往 數 年 並 無 以 立 法 方 式 落 實 公 務 員 加

薪，當局建議以立法方式落實公務員減薪的充分理據；

( c ) 鑒於公務員以往數年的加薪均具追溯效力，並由同年 4 月
1 日而非 10 月 1 日起生效，政府當局建議由一個未來的日
期起落實公務員減薪的充分理據；

( d ) 政府當局就此事徵詢所得的法律意見；及

( e ) 政府當局對一名事務委員會委員所提疑問的回覆，該名 委

員詢問行政長官根 據《基本法》第四 十八條第四款發出 的

“行 政命令 ”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；若然，是否需要以立法 方
式落實公務員減薪。

當局回應

公務員的僱用安排受聘書和隨聘書夾附的服務條件說明書所

訂明 的 條文 管 限 。 公務 員標 準 服 務條 件說明 書 規 定， 政 府保 留 了 權

利，在其認為有需要時可更改公務員的任何聘用條款及／或服務條件

說明書或聘書所訂明的服務條件。就減薪而言，法律意見認為如果政

府最後決定減薪，審慎的做法是通過立法程序予以實施，以消除任何

疑問，並確保減薪順利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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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政府的意向是，如果最後決定公務員必須減薪，減薪將會由

法例通過後的指定日期起生效，不具追溯力。我們認為這個安排是合

理的做法，因為受影響的員工在減薪生效前會有一些時間作出適當的

財務安排。再者，政府也不宜向受影響員工討回他們根據提供服務當

日的服務條件應得並已收取的薪金。

3 . 關於由行政長官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條第四項的規定發

布的“行政命令”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問題，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

這個看法有原訟法庭的裁決作為依據。原訟法庭在香港海外公務員協

會一案（香港海外公務員協會對香港行政長官案  [ 19 98]  2  H KC 13 8）
中裁定，《公務人員（管理）命令》就維持香港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

招聘和紀律制度所訂定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。

4 . 政 府的 立場 是， 如 果確 有需 要通 過立 法程序 實施 新政 策 建

議，政府將會立法，而並非透過行政措施實施有關政策。正如我們在

上文解釋，根據我們所得的法律意見，如果政府經考慮在按照現行公

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一貫須考慮的因素後，決定公務員必須減薪，審

慎的做法是通過立法程序予以實施，以消除任何疑問。立法的好處是

明確，並可確保減薪得以順利實施。

公務員事務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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